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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 

大家好！ 

我受学校第八届学术委员会的委托，向大会做工作报告，

请各位代表审议。 

北京林业大学学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）是学

校学术事务的咨询、评议、审议和决策机构，其宗旨是提升

专家学者在学校学术工作中的主体地位，加强学术建设，发

扬学术民主，促进学术创新，严肃学术纪律，提升学术质量，

全面提升学校综合竞争力。 

第八届学术委员会于 2017 年 12月 21 日正式成立，在学

校党委领导下，依托各级学术组织，着力于加强我校学术组

织建设，提高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。成立

至今，第八届学术委员会积极发挥在学术事务的决策、审议、

评定、咨询等职权，认真履行其在学科建设、学术评价、学

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学术事务中的职责，践行学校“双一流”

学科建设和“十三五”规划发展任务，共召开全体会议 4 次，

进行通讯审议及表决 20次，审议全校性重要改革文件 10份，

投票表决重大事项 10 余项。现将第八届校学术委员会成立

以来的具体工作报告如下。 

一、加强学术委员会组织建设，规范学术审议事项 

为规范学术行为，维护学术诚信，保护学术创新，围绕

“十三五”发展目标，破解发展难题，厚植发展优势， 第八

届学术委员会严格按照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、《北京



林业大学章程》和《北京林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开展工

作和履行职能，坚持立德树人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坚持科学有

效，坚持统筹兼顾，坚持中国特色。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

1 名和副主任委员 5 名。成立以来,经两次增补,委员人数由

37 名扩充至 41 名，学术委员会委员覆盖全校承担教学、科

研任务的所有学院（部）以及全部重点学科。 

2018 年 11 月，为充分发挥校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学

术事项中的咨询与把关作用，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相关职

能部门召开专题研讨会，研究在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需要强

化的学术管理事项，明晰需依法依规提请校学术委员会审议

的重大学术相关事项与范围。 

二、发挥学术把关职能，审议重大学术事项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

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国家

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》、《统筹

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等文件

要求，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按照校党委统一部署，

学术委员会积极发挥学校重大学术事项咨询作用，在专业建

设、职称评定、优化学科布局和强化学科建设等方面积极建

言献策，助力学校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和学校新时代“三步

走”战略。 

2018年，对《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》、

“法学理论、结构工程调整申报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”、



“撤销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”、“2018年

本科专业设置和专业名称调整”进行通讯审议；召开全体会

议，听取了发展规划处负责人关于成立草业与草原学院前期

咨询和论证的情况汇报，并投票通过了发展规划处提请成立

草业与草原学院的审议事项，为我校学科布局结构调整提出

建议。 

2019年，对《北京林业大学关于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

评审条件的规定》的补充说明、《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招生专业

选考科目要求（3+1+2 模式）》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科布局结构

调整方案》《北京林业大学哲学、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学科调

整方案》和 2019 年本科专业设置和专业名称调整进行通讯

审议；召开全体会议，对《北京林业大学关于思政课教师专

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的暂行规定》进行审议。 

2020年，对《北京林业大学学风建设委员会章程》《北

京林业大学关于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的规定（审

议稿）》（汇总版，含 2017 版文件、2019 补充说明、2020

拟补充/修改）《北京林业大学 2020 年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

务破格评审条件（审议稿）》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科负责人遴

选与考核办法》《北京林业大学学科建设管理经费分配与使

用暂行办法》和《本轮学科负责人遴选学科列表清单》进行

通讯审议。 

三、发挥学术评价功能，开展有关人才和项目评价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全



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

树人根本任务，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、人才成长观、选

人用人观，校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学术优势，开展各类人

才、项目和成果申报水平认定和推荐工作。 

2018 年，校学术委员会对 “享受政府特殊津贴”、“北

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、技术、管理人才”、“宝钢教育基本

优秀教师奖”等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、荣誉称号和重要奖项

候选人进行了学术评议、遴选；对我校各单位推荐的申报

“2018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”的申报书和

“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”的项目

书进行审议，并填写推荐意见；根据学校 2018年教授专业技

术职务破格评审工作相关规定，校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

了 4 名申报破格评审教授人员的答辩，对 4名申报人员的学

术水平进行了认定。 

2019年，校学术委员会对“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”、

“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”等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、荣誉

称号和重要奖项候选人进行了学术评议、遴选；根据全国哲

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《关于征集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

重大项目选题的通知》要求，对各学院推荐的 4个选题进行

通讯评审和排序；对我校申报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

期资助项目》的项目书进行审议，并填写推荐意见；召开全

体会议，根据学校 2019 年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破格评审工作

相关规定，听取 4 名申报破格评审教授人员答辩，对 4名申

报人员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认定。 



2020 年，对“宝钢教育基本优秀教师奖” 的校内推荐

选拔进行通讯投票评审。 

四、组织涉嫌学术不端举报的调查与认定，确保学术公

平公正 

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，严

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，根据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

行为办法》和《北京林业大学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等文

件规定，应校学风建设委员会委托，按照公平、公正和科学

的原则，校学术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学术监管力度，积极协调

调查处理有关涉嫌违背学术道德与学术不端行为的纠纷和

举报问题，净化学术氛围，维护学校学术声誉。2018 年至今,

共受理和调查涉嫌学术不端举报 10 起，并完成调查和学术

认定工作。 

 

2020 年 11 月 

 


